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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 

 

12 月 10 日，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，

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。 

会议强调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

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

署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，扎实做

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为全

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四五”顺利开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 

会议要求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

训，狠抓责任措施落实，守牢安全生产底线，真正把保护人

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。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整

治三年行动，迅速开展全国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，深化重

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，严格监管执法，严厉打击屡禁不止、

屡罚不改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对问题突出的依法停产整顿或关

闭取缔。对近期煤矿事故要严肃查处追责，全面排查整治煤

矿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，确保各类企业全覆盖、各系统各环

节全覆盖，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风险，扎实推动全国安全

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。 

 

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 确保安全形势稳定 

 

12 月 6 日上午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、应急管理部召开



 

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，分析当前煤矿安全生

产形势，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安排部署岁末年初煤矿等重

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。 

会议指出，近期煤矿重大事故连续发生，反映出一些地

区、部门和企业在抓落实上存在很大差距，安全发展理念、

安全生产责任、风险隐患排查治理、安全监管执法不落实。

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期，安全生产不确

定因素增多，安全生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复杂。 

会议强调，要始终坚持把煤矿安全作为安全生产的重中

之重，坚决采取果断措施，有力有效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。

严格执行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》，

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要组织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煤矿

企业负责人重新学习、狠抓落实，特别是对乡镇政府所辖区

域内发现非法煤矿、县级政府所辖区域内 1 个月发现 2 处或

以上非法煤矿且没有采取有效制止措施的，提请上级机关对

政府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给予处分。严格国有大矿系统

性监管监察，严禁地方政府和上级公司违规超额下达产量指

标，严格落实“八定”措施，推动煤矿落实主体责任，科学规

范组织生产。严格停产关闭整顿矿井管控措施，对纳入关闭

退出的煤矿，地方政府要明确安全管控责任，严禁违规设置

“回撤期”“过渡期”，严禁违规转包井下回撤工程；对长期停

工停产煤矿，地方监管部门要对主要提升运输设备上电子封

条，加强包矿盯守责任落实，严防明停暗开、日停夜开；对

技改煤矿，地方监管部门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对照设



 

计严格检查。严格实施重大隐患整改销号制度，各级煤矿安

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宣贯

培训，加强对隐患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建立健全重大事故

隐患治理督办制度和矿山安全举报奖励制度、线人制度等，

切实解决执法不精准、重大隐患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。严

格开展督导检查和监管执法，各产煤地区安委会要组织应急

管理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和能源、工信、自然资源、公安等

有关部门，集中时间、集中力量对煤矿特别是不放心的煤矿

开展全覆盖排查；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严格履行“国家监

察”的职责，督促产煤地区承担起煤矿安全属地管理责任。 

 

立足“两个至上”“两个根本”  扎实推进三年行动 

 

12 月 3-4 日，全国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工作座谈会在

北京召开。国家矿山安监局副局长李万疆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。 

会议指出，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扎实开展专项整

治三年行动，协调联动推进“打非治违”、“一通三防”专项监

察、异地监察、采深超千米灾害严重煤矿“回头看”专项监察

等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远程监管监察，确保疫情常态化条

件下监管监察不放松、执法力度不下降。同时，当前煤矿安

全监管监察执法工作在风险分析研判、现场执法检查、严格

处理处罚、倒逼企业“关键人”责任落实、隐患整改等方面还

存在差距和不足，执法方式、执法效能和执法能力与新时代

新要求还不够适应。  



 

会议要求，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指导工作，立足“两个至上”“两个根本”，强化底线思维和

风险意识，全面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，加大落后产能淘

汰退出力度，扎实推进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。要推进

严格规范精准执法，加强监管监察执法能力建设，推进安全

行政许可移交，提升监管监察执法效能，研究破解“屡禁不止、

屡罚不改”、“屡查屡罚挡不住事故”等难题。 

 

全面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  为实现三年行动

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

 

为深入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深刻汲取近期

煤矿事故教训，11 月 13 日，国家局印发《关于全面深入开

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的通知》，决定组织对全国煤矿企业

和正常生产建设煤矿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。 

通知提出，从即日起到 2021 年底，以“一通三防”和“打

非治违”等为重点，在强化煤矿重大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基础

上，对煤矿企业和正常生产建设煤矿采、掘、机、运、通等

主要系统，瓦斯、冲击地压、水、火、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

治理情况，瓦斯抽采、石门揭煤、巷道贯通、采空区密闭、

井下动火、放炮等关键环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，着力解决

“看不到、想不到、查不透”和“看惯了、习惯了、干惯了”等

问题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为实现专项整治三

年行动目标奠定坚实基础。 



 

通知要求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实

施方案，组织各级监管部门对煤矿企业及正常生产建设煤矿

开展排查，督促煤矿企业和煤矿于 2020 年 11 月底前完成自

查自改；煤矿上级企业要加强所属煤矿安全管理，落实主体

责任，检查指导煤矿自查自改工作；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

要及时调整监察执法计划，于 2021 年底前对辖区煤矿企业

和正常生产建设煤矿“全系统各环节”至少检查执法一次，同

时也要把技改、停产停工、列入关闭计划煤矿纳入监察范围。 

通知强调，要强化安全风险分析研判，统筹协调推进煤

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进一步提高执法针对性、精准性。

各地区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部门、煤矿企业要将

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、共性问题、深层次问题纳入问题隐患

和制度措施“两个清单”并动态更新，抓好整改措施的落实。

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通过监察执法，进一步推动各地扎

实开展排查整治，分析找准煤矿安全深层次问题，解决突出

问题，消除隐患根源。对发现的典型违法违规行为、重大事

故隐患以及共性问题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向地方党委和政

府进行报告、通报，并提出改善和加强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的

监察意见和建议。要将国有煤矿领导班子安全生产履职尽责

不到位情况，特别是出现管理滑坡、事故多发、安全投入不

足、隐患问题重重的，及时向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部门、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通报。 

 

 



 

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 13 次工作例会 

 

12 月 14 日，国家局“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

小组办公室”召开第 13 次工作例会，会议要求认真抓好煤

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各项工作，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

大排查活动，坚决防范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。 

会议议定以下事项：一是认真对照三年行动任务清单梳

理完成情况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时限完成。各司室对照专

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内容，对要求在 2020 年底前完成的工

作任务，加快推进，确保年底完成。二是深入督导，持续推

动大排查活动。结合联系指导、明查暗访等工作，对各地大

排查活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。对大排查活动走形式走过

场、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或者发现的典型案例，通过专刊或

网站专栏进行通报。三是深入思考研究各地区、各部门明年

集中整治攻坚行动的思路和措施。按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

作部署，对照各省份“两个清单”，立足于“从根本上消除隐患、

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”，谋划明年集中整治攻坚行动的思路和措施。 

 

对山东省开展煤矿安全生产督导情况 

 

11 月 15-19 日，国家矿山安监局第五督导组对山东省开

展了煤矿安全生产督导，重点对冲击地压煤矿开展检查。 

山东能源集团组织对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矿井进行了

安全评价，根据评价结果对矿井进行分类并制定了分类处置



 

意见，促进没有资源、没有效益、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的 C

类矿井逐步淘汰退出，有资源、有效益、安全有保障的 B 类

矿井进行提质增效，使之达到 A 类矿井标准。结合煤矿安全

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开展“三减三提”（减人减面减系统、提

速提质提效）工作，成立了由集团主要领导任组长的 4 个领

导小组，分别负责冲击地压防治、防治水、“一通三防”、智

能化开采，推进煤矿重大灾害治理和智能化建设。 

新矿集团新巨龙能源公司充分吸取“2〃22”冲击地压

事故教训，深入剖析了冲击地压防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

板，堵塞安全管理漏洞。从源头上解决采掘接续紧张、布局

不合理等问题，不压产量、不追效益；多次邀请国内知名专

家进行安全论证，对矿井开拓布局和生产接续的整体方案调

整到位，充分解决采掘相互扰动、采掘活动稳沉时间不足等

问题。济矿鲁能煤电有限公司阳城煤矿树立了“三个一切”

防冲理念，构建了“四位一体”防冲管理体系，采取“两面

三刀”措施，即两个采煤工作面每天推进速度不超过三刀，

并严格实施“三限三强”防冲措施，确保冲击地压隐患治理

到位。兖州煤业菏泽能化公司赵楼煤矿明确了重大灾害治理

点、线、面相结合的治理体系，形成了“336”防冲管理体系。 

督导组提出，山东能源集团和周边煤矿要深刻吸取事故

教训，强化煤矿冲击地压灾害防治工作，推进煤岩“零冲击”

（无人员伤亡、无巷道破坏、无设备损坏）目标管理，科学

制定“一矿一策、一面一策”冲击地压防治措施，坚决防范遏

制煤矿冲击地压事故。 



 

 

对黑龙江省开展煤矿安全生产督导情况 

 

11 月 22-27 日，国家矿山安监局第四督导组赴黑龙江省

鸡西市、双鸭山市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，要求煤矿企业吸

取近期煤矿事故教训，认真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，防范遏制煤矿生产安全事故。 

督导组指出，部分煤矿在瓦斯防治、防突管理、冲击地

压防治、水害防治、防灭火等重大灾害治理方面还存在不足，

必须及时整改。其中，双鸭山市东保卫煤矿水文地质评价报

告、安全措施尚不完善，已使用的防治水物探设计未经该矿

总工程师审批；鸡西市城山煤矿作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，落

实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》的要求还有差距，在未拿到某

一区域预测报告的情况下，擅自将该区域按无突出危险性进

行管理。 

督导组强调，要扎实开展好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，全面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，严把“两个清单”质

量关；加快推进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和升级改造工作，盯紧关

闭煤矿，防止其死灰复燃；深入推进煤矿重大灾害超前治理，

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 

 

 

 

贵州省：安全基础不断夯实  三年行动成效明显 



 

 

三年行动开展以来，特别是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六盘水市

煤矿安全集中整治“开小灶”以来，贵州省强化煤矿安全生

产工作组织领导，加强煤矿安全执法队伍建设，加大煤矿安

全财政资金投入，开展瓦斯攻坚六大行动等一系列扎实有效

的措施，不断夯实煤矿安全基础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截至

2020 年 11 月底，贵州省发生煤矿事故 4 起、死亡 5 人，同

比减少 17 起、37 人，分别下降 80.9%、88.1%。一是采取专

人专职专班模式，全面落实煤矿安全属地管理和地方监管责

任。3 个千万吨级产煤大市各配备 1 名分管副市（州）长，

省政府、6 个重点产煤市（州）和 24 个重点产煤县政府分别

增设分管联系煤矿安全生产的专职副秘书长（专职副主任），

抽调煤矿专业干部分别组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专班，实现了

省、市、县“三级全覆盖”。二是“软硬件”兼顾，持续强化煤

矿安全监管队伍和执法效能建设。立足工作实际，为省能源

局增配编制 5 名，推动各级政府为监管部门增配编制 288 名、

招录执法人员 103 名。建立煤矿安全监管执法人员轮训机制，

分 5 期对 700 名基层煤矿安全监管人员强化业务培训。三是

加大政府资金投入，引导推动煤矿治本攻坚。出台《关于支

持加大煤矿安全生产投入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，从 2020

年起，省级财政在原有安排 10 亿元煤炭产业转型升级资金

预算的基础上，新增专项预算资金 10 亿元，从煤矿重点工

程建设、关键装备、智能化改造等 7 个方面支持煤矿安全生

产和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。2020 年前 10 个月，已拨付资金



 

13.58 亿元。四是实施“六个专项行动”，持续强化瓦斯灾害

治理。将 2020 年作为煤矿瓦斯防治攻坚年，组织开展通风

系统、瓦斯地质、瓦斯参数测定和突出危险性鉴定、防突防

爆炸措施、瓦斯抽采及计量、监测监控系统提升等“六个专项

行动”。五是内外联动，强力推进煤矿“双回路”供电保障改造。

制定《贵州省煤矿“双回路”供电保障专项整治方案》和《贵

州省煤矿“双回路”供电保障规范》，与贵州电网公司对接研

究，协调其出资 10.63 亿元建设 88 个配套电网项目；组织

259 处煤矿出资 13.07 亿元，进行内外部供电系统升级改造。

六是放大国家局“开小灶”效应，举一反三自查自改。借助

国家局对六盘水市“开小灶”契机，以点带面、举一反三，

推动其它 8 个产煤市州、49 个产煤县区、262 个煤矿企业对

照六盘水市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“两个清单”自查自

纠，持续深入整改突出问题，推进煤矿安全治本攻坚。  

 

中煤新集公司：建立健全体系机制  保障三年行动 

责任落实到位 

 

中煤新集公司结合工作实际，强化制度体系建设，抓住

“关键少数”，强化事故问责，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一是

建立全覆盖垂直安全监管体系，设立专职安全监督检查管理

机构，公司安监局向矿井派驻安监处，推行公司总经理赋予

安监处长的“四项”职权，驻矿安监人员工资、人事关系由安

监局垂直管理。实现了由被动管理向职能管理的转变，确保



 

安全监管政令畅通；实现了由安全监管受煤矿制约到公司统

一垂直管理，确保了安监人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。将安监人

员的工资与驻矿安全指标完成情况挂钩，安监处单位考核与

个人积分双重考核办法，充分发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内生

动力。二是建立健全公司安全管理机制，建立隐患“回购”管

理制度、安全诚信管理制度、较大涉险事故和灾害治理效果

风险抵押制度，保障三年行动责任落实到位。三是加大事故

问责力度，发生 1 人死亡事故实行 6 人（矿长、党委书记、

分管副矿长、分管副总工程师、安监处长、安监处主任工程

师）撤职，多人（当班带班领导、包保领导、公司部室分管

业务责任人）连带问责。今年以来，公司仅发生1起轻伤事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国家局三年行动领导小组，国家局领导，安全总监。 

送：国家局机关各司室。 

抄：各省级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部门，各省级煤

矿安监局。 


